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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机构无公募资质

2012年，江苏省南通市万善
寺住持道禄和尚以“救助未婚孕

妇、收养弃婴”为名，将庙宇改造

为护生小院，通过社交媒体分享

救助故事，迅速积累起口碑，“和

尚爸爸”等称号不胫而走。

道禄身着僧袍在直播间讲

述弃婴故事，发布孕妇感恩视

频，甚至推出慈善联名款素食月

饼、手串、护符等，引得大批粉丝

购买。

2022年，他注册成立绍兴市
上虞区莲花慈善社（以下简称

“莲花慈善社”），业务主管单位

为上虞区民族宗教局，原始注册

基金 3万元，注册同日被认定为
慈善组织，但未取得公开募捐资

格证书。

然而，尽管未取得公开募捐

资格，其通过微信等渠道建立起

庞大的捐赠网络。据道禄向媒体

自述，2024年通过直播卖货年收
入超 200万元，加上社会捐赠，
年度资金规模达 346万元。
记者通过“慈善中国”平台查

询到《莲花慈善社 2024年工作报
告》。报告显示，该机构当年捐赠收

入为 3469416.96元，公开募捐收
入 为 0 元 ，本 年 度 支 出 为
3166439.08元。其中，用于慈善活
动的支出为 3015232.79元；管理
费用 146257.1元；筹资费用支出
4949.19 元；上年末的净资产为
1640027.23 元；2024 年共开展一
项公益慈善项目即“救助婴幼儿”。

年报显示，该机构本年度慈

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

例（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

的比例）为 183.85%；本年度管理
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为 4.62%。

然而，这份看似合理的年度

报告背后，却难掩违法行径。警

方通报显示，道禄通过私下接受

捐赠、利用慈善人设开设网店等

手段，将本应用于救助的善款挪

作私用，其行为违背公益慈善的

本质与宗旨。

2024年，道禄在接受某媒体
采访时表示，救助的钱一开始是

自己的存款。对于短视频平台直

播卖货收入，“大头（收入）是自

己卖货后，再将款项打入慈善组

织，然后再拿出来用，去报台账。

我们卖货就是卖货，我卖货想怎

么用就怎么用”，并称“能保证莲

花慈善社的每一笔钱都是花在

孩子身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

织或者个人不能开展公开募捐

活动，但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

捐并管理募得款物。同时，《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也禁止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假借慈善名义或

者假冒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

骗取财产。

捐赠善款与个人资产混同

记者在直播平台检索看到，

道禄的相关账号“护生小居（道禄

师父爸爸 1号）”目前已是私密账
号状态，没有任何视频。而早期视

频显示，道禄通过“护生小居”账

号直播募捐，开设多家电商店铺

销售“慈善商品”手串、护符等，均

未与合法慈善组织合作。

另外，与“护生小居”有关的

多家公司，有些法定代表人为道

禄，有些为吴某某，有些为李某

某，不少现处于注销状态。道禄

在采访中承认卖货收入打进机

构，然后自己再拿出来用，这种

模糊表述掩盖了个人账户与慈

善账户混同的事实。

“这是草根慈善的典型乱

象。”某基金会负责人表示，许多

个人募捐者利用非营利组织财

务制度的灵活性，将善款与个人

资产混同管理，缺乏第三方审计

和独立监事，资金流向完全由个

人掌控。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凌霄表示，道禄通过直播间收

受的款项，属于民事法律意义上

的受赠行为，是受赠人接受赠与

人无偿赠与个人财产的行为，因

此，道禄收的钱属于赠与款。

对于公众的民事赠与行为，

赠与款项的所有权转移完毕，除

非因满足法定撤销情形被行使

撤销权撤销之外，受赠财产已归

属于受赠人。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

规定，如果一方以欺诈手段，使

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予以撤销。

张凌霄表示，本事件中，公众

的赠与行为可视为基于道禄在直

播间的口述信息而实施的赠与财

产的民事赠与行为，如信息存在

虚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 148条关于民事欺诈构成
条件，公众可以通过请求人民法

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收养主体不明确

公开资料显示，道禄和尚俗

名吴兵，原籍江苏南通。2010年，
他剃度出家，法号“道禄”。最初

几年鲜为人知，此后十余年间，

道禄频频出现在公益场合，多次

在社交平台直播为欠发达地区

募捐。

2012年，道禄投身救助未婚
先孕女性与弃婴的行动，将住所

改造为“护生小院”，为困境孕妇

提供食宿、医疗支持，帮助她们

顺利生产，并为弃婴寻找收养家

庭。因此他也收获了“和尚爸爸”

等赞誉，其事迹通过网络传播，

线上捐款、线下讲经与义演，吸

引大量社会捐赠。

而他个人也成为公益界的

“现象级人物”之一：身着僧衣却

懂媒体运作、引入数字化募捐平

台，成为介于传统与网络 KOL
之间的人。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即便顶

着网络大 V的慈善光环，但在未
婚先孕女性救助、弃婴收养等特

殊领域，本就存在很大法律风险。

“护生小院”看似在解决部分现实

问题，但缺乏规范管理，民间慈善

与官方救助未能形成信息共享，

最终可能走向违法犯罪。

张凌霄表示，按照《收养法》

（1999年颁布）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合法收养

弃婴有硬性门槛，如收养人年

龄、家庭经济条件等都得达标，

“应该去民政部门走正规登记程

序”。“道禄的收养行为存在主体

资质缺失，踩了法律红线。在没

有办理合法收养手续的同时，以

个人或者非注册机构的名义收

留孩子，这意味着‘收养人’站不

住脚。”

而在媒体报道中，道禄在

“收养”过程中，让孕妇签署协

议，大意是“把孩子委托他抚养

到 18岁”。
张凌霄认为，事实上，道禄的

收养行为未经过任何“官方认

证”，既无司法公证，也无民政部

门备案确认，协议内容也相对模

糊，如抚养费标准、教育医疗安

排、探视权等细节均未明确，可能

被认定为“概括性委托”。另外，没

有为代养儿童办理合法收养手

续，容易导致孩子户口无法落地，

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教

育权等合法权益受到影响。

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律

师毕彩红表示，收养弃婴需通过

民政部门办理登记，个人不得私

自收留弃婴。道禄直接接收并安

置婴儿，可能被认定为“非法收

养”。若婴儿生父母健在且未签

署合法送养协议，私自抚养可能

涉及“拐卖儿童”或“非法转移儿

童”的法律风险。

公众捐赠信心受创

该事件发生后，一名长期捐

款者在网络上表示，道禄于 5 月
被带走调查，并质疑其诈骗、挪

用大额善款，并称已将相关线索

提供给绍兴警方。

“道禄的问题在于把个人募

捐做成了产业，而多数草根慈善

只是想帮人。”某救助机构负责

人表示，事件发生后捐赠者纷纷

要求查看审计报告，让本就资源

紧张的机构需投入更多精力维

护捐赠人，这无形中增加了机构

成本。

6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救助法（草案）》提请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

议首次审议，草案明确扩大社会

救助范围，对不同社会救助对

象，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分别给予

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

救助、急难社会救助。

毕彩红表示，应该构建跨部

门协同监管机制，“民政部门联合

公安、卫健、教育等部门建立信息

共享平台，及时发现异常（如频繁

接收弃婴但未备案）。对涉嫌违法

的组织，民政部门可联合公安机

关冻结账户、暂停活动。”

“道禄事件其实也暴露了民

间救助在法律边界、组织治理、

资金透明三方面的系统性风险。

其实，要想让善意不走偏，不让

好心办坏事，在依法合规的前提

下，量力而行，并且这三点教训

必须牢记：身份要合法、钱款要

透明、过程要阳光。”张凌霄说。

记者就此事件致电绍兴市

上虞区民政局问询处理意见，对

方工作人员表示，该事件已由公

安机关介入，可等待后期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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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道禄和尚冶被查院
厘清善款与私产边界刻不容缓

改造后的野护生小院冶

近日，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的一则通报，

将曾以“救助孕妇、收养弃婴”闻名的道禄和尚推

至舆论风口浪尖。通报显示，自 2018年起，道禄伙同他人借

“资助孕妇、助养儿童”之名吸纳社会捐赠，却将巨额善款用

于个人高消费，目前其已因涉嫌诈骗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道禄和尚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公众信任危机：基于对慈善

事业的朴素认知与对困境群体的同情，使得人们在捐赠时往

往更关注感人故事与慈善人设，忽视了对捐赠对象资质、资

金流向的深度核查。

目前道禄的野护生小居冶账号已关闭


